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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检察一体化改革”的思考

[ 作者 ] 张志铭 

[ 单位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 摘要 ] “检察一体化”是检察改革和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在检察系统内部形成的一种比较清晰的改革思路是，在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以检察首脑为核心进行全国检察院的“检察一体化”改革。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改革举措包括，在上下

级检察院的关系上确立上级院检察长对下级院检察长的提名权；在检察院内部检察长和检委会的关系上确立检察长的领导权(而非目前法

律规定的集体领导、检察长负责)。对于检察一体化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在认识上也有很大的共识，即克服检察地方化，按照检察

制度的内在规律合理建构检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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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一体化”是检察改革和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在检察系统内部形成的一种比较清晰的改革思路是，在坚

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以检察首脑为核心进行全国检察院的“检察一体化”改革。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改革举措包括，在上下级

检察院的关系上确立上级院检察长对下级院检察长的提名权；在检察院内部检察长和检委会的关系上确立检察长的领导权(而非目前法律

规定的集体领导、检察长负责)。对于检察一体化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在认识上也有很大的共识，即克服检察地方化，按照检察制

度的内在规律合理建构检察权。首先我要声明，对于检察一体化改革，我是赞成的，主要理由是：(1)“检察一体化”改革符合宪法和法律

的规定。法律规定了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是领导被领导关系；规定了检委会集体领导、检察长个人负责，这些规定说明，检察院的检察权在

组织构造上与法院的裁判权的组织构造不一样，体现的是学理上所说的“检察一体”原则。尽管如此，在如何贯彻、如何在原理上贯穿

“检察一体”方面，有改革的余地。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检察一体化改革，可以认为是落实宪法和法律基本要求的改革；(2)“检察一体”在

大陆法传统国家的检察制度中是共通的，反映了检察权行使的一般原理，体现了检察权的性质和有效实现检察职能的需要。中国的检察制

度深受大陆法传统的影响，尽管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在追诉犯罪、保障人权的基本职能方面是一致的。“检察一体”是有效实现追诉

犯罪、保障人权的要求。(3)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于联邦制，总体说来，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将在更大程度上统合

地方意志，因此，通过检察一体化改革克服“检察地方化”，是与我国的基本政体形式一致的。同时也要强调，我所赞成的检察一体化改

革，是定义良好的检察一体化改革，是有条件的。审视我们现在对检察一体化改革的议论，主张权力的多，谈限制权力的少；谈确立权力

的多，谈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和机制的少。而在这些条件被清楚地厘定之前，要推行和建立检察一体化必然是困难的，也缺乏应有的正当

性。从域外的实践尤其是我们比较看重的大陆法国家的实践看，“检察一体”主要是在“事权”意义上对检察权行使方式的强调，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检察一体化改革，着力点是在“人权”上，即上级院检察长对下级院检察长的提名权。我国的法律已经规定了上

下级检察院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也可以认为是在检察权行使方式上确立了“检察一体”的要求，因此，着力于人事安排方面的权力

只是在延伸的意义上、在超出“检察一体”固有的题域的主张。这样一种延伸和跨越说明了什么？我觉得是我们国家法治发展的低水平，

法律权威性不够，合法性不等于现实有效性。域外理论上所说的“检察一体”，是指通过上令下从的方式行使检察权，即检察长在检察权

行使上的指挥监督权，更换权和转移权。检察权行使上的“检察一体”当然需要在人事、组织上的保障措施，但是在这方面并不是当然地

就能演绎、派生出上级院检察长对下级院检察长的“提名权”。对于检察长和检察官的选任问题，在域外的制度和实践中可以看到专门的

制度和程序，在“检察一体”的主题下探讨的则主要是如何防止检察长借“人权”操作“事权”、滥用指令权的问题。“检察一体”是解

决检察权的运作方式问题的，并不包括检察官和检察长选任上的“上令下从”。 “检察一体”肯定的是上令下从，职务活动上的领导监

督，但争论研讨的重点都是如何防止可能由此带来的检察长的专权滥权问题。在这方面比较一致的立场是，“检察一体”所要求的上令下

从以法定主义为限制，由此产生的需要是，对检察行政和检察事务、检察事务中的法定事由和便宜范围作出必要的区分。反观我们所主张

的检察一体化改革，在上述方面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界分。而在缺乏必要界分的情况下推行检察一体化改革，结果是否能强化检察职能、



保证检察权正当有序的运作，值得怀疑。更值得注意和讨论的是，“检察一体”是一个题域有限的原理性表述，而中国检察制度在性质和

职能上具有高度特殊性，立足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性质、立足于中国检察机关承担的广泛职能而非单纯的追诉犯罪职能来谈论

“检察一体”，必然导致其题域的高度扩展。从感觉上说，超出传统的检察职能范围谈论“检察一体”，简单化的方式肯定是不行的。显

然，我们目前在谈论检察一体化改革时，笼统的主张比较多，反向性思考、具体操作的正当性考虑比较少。同时，对检察一体的问题，在

正向的原理贯通上认识也不到位。我们现在的很多议论和文章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检察一体必然在一般意义上直接否定检察官独

立。检察官独立显然是比照法官独立的提法或主张，但是如果说法官独立的话题有合理性的话，检察官独立则难以成立，因为检察权是一

体化的行使方式，而裁判权是审级构造和合议制的行使方式。当然，如果说“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化”则不会有矛盾，因为检察独立是指

检察机关(而非检察官)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而且从域外的检察实践和理论看，排除外部尤其是政府方面的不当干

预，是“检察一体”的应有之义，就此而言，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还是一致的。理论上对检察权性质即行政权还是司法权一直有争议，我

的看法是，即使肯定检察权是司法权，也要从检察职能的特点和有效实现出发，设定检察权的行使方式和程序。我们要检讨简单化地界分

检察权和行政权、审判权，以及在权力行使方式、权力构造方面截然界分检察权与行政权的做法。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司法的行政化是

其显著弊端之一，要通过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予以解决，但就法院来说，在内部组织构造和运作方面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那种主张在

法院内部实行“垂直领导”之类的言论，完全不得要领，因为法院司法权是审级构造和合议制运作，果真“垂直领导”了，也就没有法院

制度了。与法院不同，检察院司法权是一体化、检察长负责制的组织构造和运作方式。检察院内部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我想有必要联系检

察职能的特点以及相应的检察权行使方式来思考，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想至少不是简单地去行政化———可能恰好相反，是与行政首脑负

责制颇为形似的上令下从的行政化。考虑到对检察长指令权严格的法定主义限定，对检察官职务行为的严格的法定主义呵护，或可称之为

法定主义主导的行政化。在上下级检察院的关系上，检察一体化改革不仅要强调检察权的中央属性，而且更要强调上级院检察长指令权的

法定性。在检察权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更需要强调“检察官是国家法意的执行者，而非政府的传声筒”。检察一体化改革涉及检察

体制和检察权运作机制的重大调整，在此过程中，简单地立足中央权威、中央立场是有问题的。在检察长和检委会的关系上，我们已经意

识到检委会集体领导和检察长个人负责的矛盾，但是在解决问题的原理上，我们还没有什么认识。这里的关键是对民主的认识，民主包含

丰富的内容，如民主体制、民主权利、民主作风、民主方式。民主作为体制，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整体构造上，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上。尽管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政府组织原则，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建立首长负责制，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各个国家职能部门内部都要形成

“双头”、“多头”的领导体制。政府、检察机关的职能和能动的执法性质，决定了在这些机构的内部，民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权力的运

作方式上。当然，这些都是很宏大的问题。目前我们在检委会制度的改革上还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的思路，这与在法院审委会改革问题上已

有相对清晰思路的情况形成了反差。总之，如何认识和贯彻检察一体，是我国检察体制和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立足中国国情，将目前比较简单的甚至有点空泛的主张、建议，转化为一项细致的、富有正当性的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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